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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建〔2023〕442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赵会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结果：A

对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第31号提案的答复

农工市委：

您提出的关于“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强化民生工程建设”的提案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全市各级高度重视老旧小区改造工作，将改造工作列为全市重点民生实事工程。市县两级均成立了工作专班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主要领导与市政府签订责任状，任务目标和责任已层层细化分工，今年全市改造任务为开工改造1.23万户，年底前完工8900户，目前全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有序开展，稳步

推进。

一、机制健全

根据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质的指导意见》（豫政办〔2019〕58号）文件要求，“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工作由各省辖市政府、济源示范区管委会、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组织，街道（乡镇）、社区（村）具体实施。”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作为全市改造工作牵头单位，年初已召开专项动员会，制定《三门峡市2023年重点民生实事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方案》，已将年度任务指标和改造资金分解下发至各县 （市、区），完善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机制，建立工作台账，定期召开工作协调会，及时协调解决各项问题，推进项目建设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作为实施单位，已制定实施方案和三年行动计划，实行月报制度，定期报送工作开展情况。

二、政策完善

为有效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，我市已制定出台了《三门峡市老旧小区改造标准（暂行）》、《三门峡市老旧小区整治提升改造三年行动计划》、《三门峡市2023年度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实施方案》及《三门峡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考核评价办法》等一系列政策文件，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提供比较健全的政策保障。

针对老旧小区管线杂乱等问题，2020年我市出台了《三门峡市老旧小区弱电管线整治提升工作指导意见》，明确了工作目

标、责任划分和长效管理机制，要求各县（市、区）着力解决小区内线缆违规架设、乱拉乱接等情况，改变老百姓反映强烈的“空中蜘蛛网”、“线乱拉”现象，实现老旧小区内的架空线缆整洁美观、杆路设施规范有序，改善提升老旧小区整体改造效果。

针对老旧小区“一老一小”方面难题，2022年我市出台了《关于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中加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的通知》，文件指出，要在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中，将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纳入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升类项目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要结合当地城镇老旧小区改造“十四五”规划，合理确定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年度计划，树立片区改造理念，整合零散楼院，实现片区内小区居民资源共享、空间共享、设施共享。

三、目前进展

经充分摸底调查，我市已制定完成《三门峡市老旧小区改造“十四五”规划》，经统计，全市符合改造政策的老旧小区总量为863个，涉及居民5.7万户。其中建成于2000年底前城镇老旧小区共679个，涉及居民4.4万户，建成于2001—2005年城镇老旧小区共184个，涉及居民1.32万户。按照国家、省相关政策和整体任务要求，我市计划从2021年起到“十四五”期末，按照每年完成建成于2000年前的老旧小区总摸底数25%为基本目标，原则上年度完成总户数不少于1万户，2024年基本完成，

2025年基本实现全市城镇老旧小区设施配套、功能完善、环境整洁、管理到位的总体目标。

四、下步打算

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下步打算继续从三个方面进行努力。

（一）尊重民意，提高群众参与度。在实施过程中坚持因地制宜、阳光透明、尊重民意原则，广泛充分征求业主意见，尊重小区自然条件，突出自身特点，做到“一区一策”，改造内容、规划设计、施工组织等内容及时向居民公示。坚持在老旧小区改造前期工作中，注重了解社情民意，通过各种形式向居民群众告知改造信息，争取理解和支持。制定项目改造方案前，深入居民收集整理反映的共性问题、强烈急需改造的问题以及需要提升的问题等意见建议；在改造小区内设立公示牌，将项目规划设计等内容及时向居民公开，保障居民的知情权，得到了居民群众的配合和参与。在老旧小区改造施工过程中，注重施工规范，严格按照程序施工，在确保工程质量，安全的同时快速推进，减少对群众的影响时间。

（二）增设配套设施，注重提升品质。在保证落实政策基本要求的同时，下步老旧小区改造将更加重视综合改造提升。结合居民需求和小区条件，增设养老托幼设施、文体休闲设施、党员活动室、小游园、健身器材等便民设施，对有条件的小区考虑加装电梯，增设小区内停车位；清理小区违规广告，新设主题文化

墙，提升文化特色、文化品味。

（三）因地制宜，加强后续管理。改造后的小区，要加强管理，通过街道、社区引导，提高业主参与改造和后期自治管理的积极性，形成改造后的长效管理机制。一方面充分调动和发挥党员示范引领作用，引导建立党建引领下的物业管理、居民自治和社区共治新模式，建立健全适应人文特点和地域文化的长效管理机制。对具备条件的小区引入物业公司，暂不具备条件的小区，由街道、社区牵头帮助其成立业主委员会，整体实现“三无”小区物业管理和居民自治全覆盖。

争取通过改造，让全市的老旧小区环境明显得到改善，综合服务能力明显提升，更加便民宜居，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显著提高。

感谢您对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，希望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8月1日        

联系部门及电话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  2886119

联系人：粟云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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